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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再审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海越能源”）为被申请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销售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石油浙江分公司”）为申请人。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的损益产生影响：本次诉讼由于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

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近期，公司收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及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2023)

浙民申 1591 号】，申请人中石油浙江分公司因与本公司关于《合作协议》纠纷一案，

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1）浙 0106 民初 6057 号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 01 民终 12580 号民事判决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现将

有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背景情况 

本次诉讼背景，请参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7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关于公司被反诉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4）、2022年 3月 1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2）和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关于诉讼结果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2-031）。 

二、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 



（1）申请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销售分公司 

（2）被申请人：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受理机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3、受理机构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 

4、诉讼请求 

申请人认为，6057 号和 12580 号判决书内容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即“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五)

项即“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

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第(六)项即“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

确有错误的”的情形，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5、事实理由 

（1）、二审法院对于申请人提交的《关于补偿人工费用的函》未予采纳缺乏基

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该函件是因为在一审开庭结束后，由于被申请人当庭对于申请人提供的 60 人名

单不予认可且又拒绝向法庭提供名单的情形下。申请人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申请人

进行邮寄，有邮寄凭证、签收查询等予以证明，但是被申请人以不清楚是否收到为

由进行回复，而二审法院在被申请人明显回避回答与案件有关问题的情形下，也未

能按照法律规定依法采纳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 

（2）、一审、二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是否已补充所缺员工并承担其工资、福利及

相关费用是被申请人支付缺员补偿款的前提，严重偏离了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导

致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严重错误。 

申请人已经对海越五站员工缺员情况提供了初步证据(包括60名员工姓名、身份

证号码、离岗时间、退休时间)，但证明编制内员工已经不在岗的事实系证明不存在

的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

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被申请人应当举证证明编制内

人员都仍在岗位。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目前尚在岗的员工为 9人，上述 9人的工

资、社保均是由被申请人承担。从资料内容来看有两人已经办理退休，另有原在金

三角站工作的员工武美慧，浙越加油站员工周益明，银都站员工何芝凤等从年龄来



看已经到退休年龄。但是被申请人对于目前在岗员工的人数，退休人员，其他离岗

人员等基本事实不予认可也不进行说明，被申请人完全掌握上述 60 名员工的基本情

况，但是拒绝向法庭提交，当然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被申请人系提供租赁油站 60 名工作人员的一方，其明显持有相关人员名单以及

上述人员是否继续在被申请人处上班、工资发放等基本情况，但是拒绝向法院提供。

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应当以申请人向法院提供的《关于补偿人工费用的函》中的人

员名单、离站时间等为准。但是一审、二审法院均未能按照举证规则的规定作出合

理的证据采信以及判决。 

综上所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

五、六项之规定情形，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恳请法院核查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法裁

定对本案提起再审。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诉讼由于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预计其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